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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5_AE_89_

E5_85_A8_E5_B7_A5_E7_c62_646177.htm 事故报告的程序 1.事

故发生单位向政府职能部门报告。《条例》关于事故发生单

位的报告程序和时限的要求，是立即向法定的有关人民政府

职能部门报告。 来源：www.examda.com 2.政府部门报告的程

序 www.Ｅxamda.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(1)特别重大事故、

重大事故逐级上报至国务院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。 (2)较大事故逐级上报至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的有关部门。 (3)一般事故逐级上报至设区的市级安全监督

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。 来源：考试

大 3.越级报告 (1)事故发生单位越级报告。情况紧急时，事故

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

报告。 (2)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越级报告。必要时，安全

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可以越级

上报事故情况。 4.事故续报、补报。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

，事故发生单位和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续报。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，事

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，事故发生单位和安全监督管

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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